百色市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靖西市、平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系统合作项目软件产品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百色市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靖西市、平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系统合作项目软件采购需求内容及功能如下：

	类型
	项目名称
	软件名称
	功能配置说明
	数量
（台/套）

	软件投入
	百色市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靖西市、平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系统合作项目
	2023版综合支撑架构
	系统采用“两个行标”、互联网架构实现内业务扭转、工作流及数据标准。
	5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功能模块
	注册管理：相关企业信息注册、信息备案；
选择管辖范围； Internet授权；VPN用户管理；用户权限分配；业主委员会成员注册；
注册信息变更；变更日志管理。
系统相关业务主体管理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管理、建筑施工企业、造价咨询企业、监理企业等。
	

	
	
	
	资金交存管理子系统：资金收交、复核、申请维护：
支持开发建设单位预交模式交存，预交申请，交存
业务通知书，预售交存后转业主；
交存标准包括支持售价比例、面积、建安成本比例等
多种交存标准；
支持业主自交、企业代交等多种业主自交业务模式，开具交存通知书，持交存通知书交存。
支持银行柜面业务交存同时支持单位大帐交存；也支持业主分账到户单笔交存的混合模式；
物业小区增值收益交存；维修资金补交、资金续筹。
	

	
	
	
	资金使用管理子系统：包括工程预算、现场勘查、自动分摊清册、业主签名管理，清册公示、工程决算，工程前后比较、使用审核、审计，自动反映到财务和银行账务。维修项目竣工结算管理；维修质量保证金管理：质保金预扣；质保金支付；质保金返还业主。
最后自动反映到财务和银行账务。
	

	
	
	
	退款管理系统：维修资金退还[部分退还、全额返还]申请、审核；维修资金业主销户申请、审核；批量退款申请、审核；维修资金支付；维修资金拆分、合并；
房屋过户申请、审核，置换；
	

	
	
	
	计息系统：系统根据银行每年利率，资金变动情况和中心的计息规定，给予小区、楼栋、每户业主计息
	

	
	
	
	统计分析子系统：专项资金交存统计分析：按物业小区、开户银行、行政区、年度等统计分析；专项资金财务报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银行端
	银行端：支持承办银行发起交存记账、支付记账、交存凭证打印、查询等业务。银行通过银行端进行办理完成资金交存、支付记账服务。
	


二、基本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5.本次采购的软件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软件所有权或控制权归属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
三、技术要求
1.满足项目系统运行的平台支持要求和性能要求。
2.符合银行项目接入标准。
3.能够接入百色市住建局目前在用的百色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软件简称：BSPMFS，软件版本：V2.0，系统开发公司：广西南宁升恒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四、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
入选供应商：本次采购入选1家供应商。
入选供应商须50个自然日内完成项目的交付使用。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个自然日内，完成百色市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靖西市、平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系统合作项目系统的交付。
项目完工后，按照国家同行业有关标准规定以及项目相关要求以现场测试方式进行整体验收，入选供应商提供系统验收报告并由三方（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应商）签字、盖章确认验收。

五、款项支付要求
入选供应商须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个自然日内完成交付，经三方验收合格后，供应商30个自然日之内按合同金额100%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入选供应商向我行提出付款申请，我行在30个自然日内向入选供应商支付对应系统总金额95%的款项，剩余5%的质保金，在1年免费维护期结束后无质量纠纷情况下，由供应商向我行申请支付质保金。

6、 报价要求
1.候选供应商通过系统进行谈判项目报价，报价包含合同产品验收合格前发生的所有费用。
2.供应商报价均需包括各种税费，且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执行中我行不再支付任何合同金额外的费用。
3.本次采购的软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内容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软件系统全部权利归属建设银行。
七、售后服务要求

1.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对所购软件产品提供1年的免费维护支持服务。维护支持服务期内，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提供7×24小时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及上门维护支持服务。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可通过电话、网络等远程方式对在软件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提供咨询解答。软件产品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方式报告故障（简称“故障报告”），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立即作出响应。

2.软件产品故障分为严重、一般、轻微三个等级，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根据软件故障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故障响应及服务：“严重”为软件无法运行或基本无法运行，或软件重要功能失效或基本失效；“一般”为软件可以运行，但非重要性功能的使用受到限制；“轻微”为其它轻微影响软件使用的故障。

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对故障报告做出及时响应：

（1）对于严重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与此同时，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技术支持人员应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派出的高级技术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从故障报告时间起算，下同）到达故障现场，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24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2）对于一般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2 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12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12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3）对于轻微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2 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在 6 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6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3.软件版本升级服务

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对所购软件产品提供 1年（以下简称“升级服务期”）软件版本升级服务，不再另行收费。升级服务期内，如所购软件产品发布了任何更新、补丁、版本升级，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通知。

4.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两期培训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软件实施、培训等工作等。
